
造价工程师：临建拆迁补偿纠纷案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9/2021_2022__E9_80_A0_

E4_BB_B7_E5_B7_A5_E7_c56_449948.htm 一、案情简介 原告

：某公司 被告：某市拆迁管理办公室（下称：市拆迁办） 第

三人：某开发公司 2002年1月原告经某市规划局批准，修建了

一处临时建筑，该临时建筑批准的使用期限为自2002年3月

至2003年6月。2003年4月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届满前，经原告向

市规划局申请，该临建的使用期限延长至2003年12月31日

。2003年7月，某开发公司经批准在包括原告临建在内的一带

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需拆迁原告的临建。在拆迁安

置补偿交涉过程中，原告认为自己的临建在市规划局批准延

长的使用期限内，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开发公司对于原告的

补偿要求予以拒绝，双方未能达成拆迁协议。开发公司遂向

市拆迁办申请裁决。 市拆迁办审理后认为，该临时建筑已超

过批准的使用期限，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2条

的规定，裁决对原告的临建不予补偿。原告不服被告市拆迁

办作出的拆迁裁决，以市拆迁办为被告，以开发公司为第三

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市拆迁办

的裁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的

拆迁裁决。 被告辨称：拆迁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请求法院对拆迁裁决予以维持。 第三人意见：拆迁裁决

正确，应予维持。 二、法院审理和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原告的临时建筑在第一次批准的使用期限2003年6月届满前，

办理了延长使用手续，应当认为是仍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拆迁人开发公



司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被告裁决认为该临时建筑已超过批准

的使用期限，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遂判决撤销被告

的拆迁裁决，判决被告重新作出拆迁裁决。 三、律师评析 本

案是被拆迁人不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的拆迁裁决而

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

条规定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房屋拆迁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时的处理程序：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在30日内作出裁决；对裁决不服的，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

月内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

执行。 本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拆迁裁

决不当，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判决房屋拆迁管理部

门重新作出拆迁裁决。法院对本案的处理在事实认定和适用

法律上都是正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